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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财务顾问的声明 

东方花旗接受合纵科技的委托，担任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并出具本独立

财务顾问核查意见。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是依据《公司法》、《证券法》、《重

组办法》、《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与《准则第 26 号》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定，按照证券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精神，遵循客

观、公正原则，在认真审阅相关资料和充分了解本次交易行为的基础上，出具本次

交易资产过户情况的核查意见。本独立财务顾问特作如下声明： 

1、本独立财务顾问与本次交易各方无任何关联关系。本独立财务顾问本着客观、

公正的原则对本次交易资产过户情况出具的核查意见是完全独立进行的。  

2、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所依据的文件、材料由合纵科技及交易对方提供，

合纵科技及交易对方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保证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完整性

承担个别和连带责任。本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核查意见是在假设本次交易的各方当

事人均按相关协议的条款和承诺全面履行其所有义务的基础上提出的，若上述假设

不成立，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由此引起的任何风险责任。 

3、本独立财务顾问未委托和授权任何其它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本独立财务顾问

核查意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核查意见做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4、本独立财务顾问特别提请合纵科技全体股东及其他投资者认真阅读合纵科技

董事会发布的关于本次交易的公告及相关的审计报告、评估报告、法律意见书等有

关资料。 

5、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不构成对合纵科技的任何投资建议，对投资者根据

本核查意见所作出的任何投资决策可能产生的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

任。本独立财务顾问特别提请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合纵科技董事会发布的《北京合

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草案）》和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其他公告文件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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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核查意见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上市公司、合纵科技、本

公司、公司 
指 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雅城 指 湖南雅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鹏创 指 江苏鹏创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 指 湖南雅城和江苏鹏创 

标的资产、拟购买资产、

交易标的、标的股权 
指 湖南雅城 100%股权和江苏鹏创 100%股权 

科恒股份 指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臻泰新能源 指 长沙臻泰新能源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盈知宝通 指 北京盈知宝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泓科投资 指 广州泓科投资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 指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包括李智军、科恒股份、臻泰新能源、

盈知宝通、傅文伟、谢红根、泓科投资、张大星、陈旭华、

陈樱、贺向阳、黄志昂、尹桂珍、孙资光、胡斯佳、萧骊

谚、蒋刚、蒋珍如、谢义强、刘刚、易治东、李灏宸、陈

熹、宋利军、李俊、彭华、陈斌、孟姣、胡凤辉、廖扬青、
肖晓源、毛科娟、朱梅芬、金友功、叶勤、刘骐玮 

配套融资方 指 
本次参与配套融资、以现金方式认购合纵科技发行股份的

投资者 

湖南雅城业绩承诺方/业

绩补偿方 
指 

对湖南雅城未来业绩作出承诺，并承担承诺业绩补偿责任

的交易对方李智军、科恒股份、臻泰新能源、傅文伟、谢

红根、泓科投资、张大星、孙资光、廖扬青 

江苏鹏创业绩承诺方/业

绩补偿方 
指 

对江苏鹏创未来业绩作出承诺，并承担承诺业绩补偿责任

的交易对方毛科娟、朱梅芬、金友功、叶勤、刘骐玮 

本次重组、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本次交易、本次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 

指 
合纵科技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湖南雅城

100%股权、江苏鹏创 100%股权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

基准日 
指 

合纵科技审议本次交易事宜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决议公告日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定价基准日 
指 为募集配套资金而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期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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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 
指 

《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李智军等 27 位自然人、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长沙臻泰新能源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北京盈知宝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广州泓科投资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协议》、《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毛科娟、朱梅芬、

金友功、叶勤、刘骐玮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 

股权交割日 指 本次交易对方将标的资产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之日 

过渡期 指 

自《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签署日始至标的

股权的股东变更为合纵科技的工商变更登记办理完毕之

日止 

合纵投资 指 赣州合纵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东方花旗、独立财务顾问 指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国浩律所、法律顾问 指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上银合纵 1 号 指 

上银基金合纵科技 1 号资产管理计划-北京合纵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合纵科技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在册股东之一 

中国风投 指 
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合纵科技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

在册股东之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6 年修订） 

《准则第 26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2014 年修订）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 指 《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专项审核报告》 指 
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就标的公司承诺

期内各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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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上市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李智军、科恒股份、臻

泰新能源、盈知宝通等31名交易对方持有的湖南雅城100%股权，交易作价为53,200

万元；购买毛科娟、朱梅芬等5名交易对方持有的江苏鹏创100%股权，交易作价为

18,800万元；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合计为72,000万元。同时，上市公司拟向

刘泽刚、合纵投资等不超过5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46,764.91

万元，用于标的公司湖南雅城在建项目、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以及相关交易税

费，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占本次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交易价格比例不超过

100%。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配套募集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终

配套融资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湖南雅城 100%股权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收购湖南雅城100%股权所需支付的对价为53,200万元，

其中70.44%的对价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29.56%的对价以现金方式支付，公司拟

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支付对价37,473.19万元，支付现金对价15,726.81万元。 

根据湖南雅城交易对方意愿，李智军、谢红根、孙资光、廖扬青取得股份对价；

盈知宝通、胡斯佳取得现金对价；其余交易对方取得70%股份对价和30%现金对价。

同时，考虑到以下因素： 

1、李智军、谢红根、孙资光、廖扬青等4名交易对方以其所持有湖南雅城全部

股权参与业绩承诺，以其所取得的全部对价为限对湖南雅城业绩承诺进行补偿； 

2、科恒股份、臻泰新能源、傅文伟、泓科投资、张大星等5名交易对方以其所

持有湖南雅城股权的50%参与业绩承诺，以其所取得的全部对价的50%为限对湖南

雅城业绩承诺进行补偿； 

3、科恒股份、臻泰新能源、傅文伟、泓科投资、张大星等5名交易对方所持有

湖南雅城股权的50%不参与业绩承诺；盈知宝通、陈旭华、陈樱、贺向阳、黄志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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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桂珍、胡斯佳、萧骊谚、蒋刚、蒋珍如、谢义强、刘刚、易治东、李灏宸、陈熹、

宋利军、李俊、彭华、陈斌、孟姣、胡凤辉、肖晓源等22名交易对方所持有的湖南

雅城全部股权不参与业绩承诺。 

交易对方同意：湖南雅城不参与业绩承诺的股权按照交易价格53,200万元的

90%折算其各自的交易对价，上述股权对应交易价格53,200万元的10%部分由参与业

绩承诺的交易对方按其参与业绩承诺的股权占参与业绩承诺的股权总额的比例分

享。 

上述对价分配方案不影响上市公司所支付的交易对价，湖南雅城交易对方获得

的对价明细如下： 

交易对方 
持有标的资产

股权比例 
交易对价（元） 股份对价（元） 现金对价（元） 

李智军 22.38%  130,715,712   130,715,712   -    

科恒股份 19.08%  101,379,642   70,965,750   30,413,893  

臻泰新能源 18.37%  97,624,843   68,337,390   29,287,453  

盈知宝通 12.23%  58,539,118   -     58,539,118  

傅文伟 6.04%  32,103,554   22,472,488   9,631,066  

谢红根 3.13%  18,281,918   18,281,918   -    

泓科投资 2.12%  11,264,404   7,885,083   3,379,321  

张大星 2.01%  10,701,185   7,490,829   3,210,355  

陈旭华 2.01%  9,641,002   6,748,702   2,892,301  

陈樱 2.01%  9,616,026   6,731,218   2,884,808  

贺向阳 1.30%  6,244,173   4,370,921   1,873,252  

黄志昂 1.21%  5,807,080   4,064,956   1,742,124  

尹桂珍 1.17%  5,619,755   3,933,829   1,685,927  

孙资光 1.17%  6,855,719   6,855,719   -    

胡斯佳 1.04%  4,995,338   -     4,995,338  

萧骊谚 0.91%  4,370,921   3,059,645   1,311,276  

蒋刚 0.59%  2,809,878   1,966,914   842,963  

蒋珍如 0.52%  2,497,669   1,748,368   749,301  

谢义强 0.50%  2,396,201   1,677,341   718,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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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刚 0.45%  2,146,434   1,502,504   643,930  

易治东 0.28%  1,326,887   928,821   398,066  

李灏宸 0.24%  1,170,782   819,548   351,235  

陈熹 0.23%  1,096,633   767,643   328,990  

宋利军 0.21%  999,068   699,347   299,720  

李俊 0.20%  975,652   682,956   292,696  

彭华 0.20%  936,626   655,638   280,988  

陈斌 0.17%  811,742   568,220   243,523  

孟姣 0.13%  624,417   437,092   187,325  

胡凤辉 0.03%  156,104   109,273   46,831  

廖扬青 0.03%  166,632   166,632   -    

肖晓源 0.03%  124,883   87,418   37,465  

小计 100.00%  532,000,000   374,731,875   157,268,125  

对价占比 100.00% 70.44% 29.56% 

注：“发行数量（股）”计算结果如出现不足1股的尾数舍去取整，交易对价四舍五入取整到

元，下同。 

本次交易完成后，合纵科技将持有湖南雅城 100%股权，湖南雅城将成为合纵

科技的全资子公司。 

2、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江苏鹏创 100%股权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收购江苏鹏创100%股权所需支付的对价为18,800万元，

其中，70%的对价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30%的对价以现金方式支付，公司拟向

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支付对价13,160万元，支付现金对价5,640万元。具体如下： 

交易对方 
持有标的资产

股权比例 
交易对价（元） 股份对价（元） 现金对价（元） 

毛科娟 34.00%  63,920,000   44,744,000  19,176,000 

朱梅芬 33.00%  62,040,000   43,428,000  18,612,000 

金友功 11.50%  21,620,000   15,134,000  6,486,000 

叶勤 11.50%  21,620,000   15,134,000  6,486,000 

刘骐玮 10.00%  18,800,000   13,160,000  5,640,000 

小计 100.00%  188,000,000  131,600,000  56,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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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价占比 100.00% 70.00% 30.00% 

本次交易完成后，合纵科技将持有江苏鹏创 100%股权，江苏鹏创将成为合纵

科技的全资子公司。 

3、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向包括公司控股股东刘泽刚、部分董监高及其他核心

骨干投资设立的持股平台合纵投资在内的不超过5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

集配套资金46,764.91万元，用于湖南雅城20,000吨磷酸铁项目建设、支付本次交易

的现金对价和相关交易税费，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占本次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

产交易价格比例不超过100%。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配套募集资金

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终配套融资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二）本次发行股份具体情况 

1、发行方式 

采取非公开发行方式。 

2、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发行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3、发行价格 

（1）购买资产发行价格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均价的90%，即20.43元/股。 

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17 日召开了 2016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 2016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279,768,46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分配现金股利 1.50 元（含

税），共派发现金股利 41,965,269.90 元。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5 日披露了《2016 年年

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7 年 6 月 8 日，

除权除息日为 2017 年 6 月 9 日。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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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的发行价格由原来 20.43 元/股调整为 20.28 元/股。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则对上述发行价格作相应调

整。 

（2）配套融资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将按照以下方式之一进行询价：  

（1）不低于发行期首日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  

（2）低于发行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但不低于百分之九十，或者

发行价格低于发行期首日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但不低于百分之九十。 最终发

行价格将按照《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根据询价结

果由上市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与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协商确定。  

若定价基准日至股份发行日期间，中国证监会对发行价格的确定进行政策调整，

则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则对上述发行价格作相应调

整。 

（3）发行价格调整方案 

公司董事会决议未设定发行价格调整方案。 

本次发行股份定价严格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确定，反映了市场定价的原则，定价

合理，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公众股东的合法权益。 

4、发行数量 

（1）湖南雅城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湖南雅城100%股权交易作价为53,200万元，其中70.44%的

对价即37,473.19万元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根据本次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上市

公司应发行18,477,888股支付湖南雅城交易对方上述股份对价。湖南雅城交易对方获

取的股份对价明细如下： 

发行对象/认购人 股份对价（元） 发行数量（股） 

李智军  130,715,712  6,445,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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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恒股份  70,965,750  3,499,297 

臻泰新能源  68,337,390  3,369,693 

盈知宝通  -    - 

傅文伟  22,472,488  1,108,110 

谢红根  18,281,918  901,475 

泓科投资  7,885,083  388,810 

张大星  7,490,829  369,370 

陈旭华  6,748,702  332,776 

陈樱  6,731,218  331,914 

贺向阳  4,370,921  215,528 

黄志昂  4,064,956  200,441 

尹桂珍  3,933,829  193,975 

孙资光  6,855,719  338,053 

胡斯佳  -    - 

萧骊谚  3,059,645  150,870 

蒋刚  1,966,914  96,987 

蒋珍如  1,748,368  86,211 

谢义强  1,677,341  82,709 

刘刚  1,502,504  74,087 

易治东  928,821  45,799 

李灏宸  819,548  40,411 

陈熹  767,643  37,852 

宋利军  699,347  34,484 

李俊  682,956  33,676 

彭华  655,638  32,329 

陈斌  568,220  28,018 

孟姣  437,092  21,552 

胡凤辉  109,273  5,388 

廖扬青  166,632  8,216 

肖晓源  87,418  4,310 

小计  374,731,875  18,477,888 

（2）江苏鹏创 

江苏鹏创100%股权交易作价为18,800万元，其中70%的对价即13,160万元以发

行股份的方式支付。根据本次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上市公司应发行6,489,150股股

票支付江苏鹏创交易对方上述股份对价。江苏鹏创交易对方获取的股份对价明细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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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对象/认购人 股份对价（元） 发行数量（股） 

毛科娟  44,744,000  2,206,311 

朱梅芬  43,428,000  2,141,420 

金友功  15,134,000  746,252 

叶勤  15,134,000  746,252 

刘骐玮  13,160,000  648,915 

小计  131,600,000  6,489,150 

（3）配套募集资金发行数量 

本次配套募集资金发行数量为本次拟募集配套资金上限 46,764.91 万元除以本

次发行之发行价格，且不超过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20%，即不超过 5,595 万股。本

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46,764.91 万元，在该范围内，最终发行数量将由上

市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与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协商确定。 

若定价基准日至股份发行日期间，中国证监会对发行价格的确定进行政策调整，

则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将作相应调整。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

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深交所的

相关规则对上述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本公司控股股东刘泽刚承诺认购金额不低于7,975万元，合纵投资承诺的认购金

额不低于23,989万元，最终认购数量根据其认购金额除以通过询价方式确认的发行

价格确定，刘泽刚与合纵投资均不参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询价过程，并

接受询价结果参与认购。并且，上述认购主体承诺具有充足的资金用于本次认购，

且资金来源合法；认购资金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合纵科技及其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关联方、独立财务顾问（承销商）、本次

重组交易对方的情形，也不会与合纵科技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获取资金。 

5、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湖南雅城、江苏鹏创的获得股

份对价的售股股东，即：李智军、科恒股份、臻泰新能源、傅文伟、谢红根、泓科

投资、张大星、陈旭华、陈樱、贺向阳、黄志昂、尹桂珍、孙资光、萧骊谚、蒋刚、

蒋珍如、谢义强、刘刚、易治东、李灏宸、陈熹、宋利军、李俊、彭华、陈斌、孟

姣、胡凤辉、廖扬青、肖晓源、毛科娟、朱梅芬、金友功、叶勤、刘骐玮。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为包括公司控股股东刘泽刚、部分董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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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及其他核心骨干投资设立的持股平台合纵投资在内的，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

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其它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不超过5名的特定投资者。证券

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其管理的2只以上基金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信托投资公

司作为发行对象的，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 

6、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交易对方分别以其持有的交易标的股权认购公司非公

开发行的股份。 

本次配套融资方以现金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7、股份锁定承诺 

根据《重组办法》，为保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保护上市公司中小股

东的利益，全体认购人均出具了关于本次认购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的承诺函。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所涉股份的锁定期和限售期 

根据《重组办法》的规定，以资产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

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如取得本次发行的股份时，交易对方对其用于认购股

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12个月，其所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

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在满足上述法定锁定期要求的情况下，为保证本次交易业绩承诺补偿的可实现

性，交易对方股份锁定安排如下： 

A、湖南雅城交易对方股份锁定安排 

李智军、科恒股份、臻泰新能源、傅文伟、谢红根、泓科投资、张大星、陈旭

华、陈樱、贺向阳、黄志昂、尹桂珍、孙资光、萧骊谚、蒋刚、蒋珍如、谢义强、

刘刚、易治东、李灏宸、陈熹、宋利军、李俊、彭华、陈斌、孟姣、胡凤辉、廖扬

青、肖晓源等29名获取股份对价的交易对方承诺：其于本次发行取得的上市公司的

股份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科恒

股份、臻泰新能源、傅文伟、泓科投资、张大星各自可转让股份数不超过其于本次

发行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28%；同时为保证本次交易业绩补偿承诺的可实现性，

业绩承诺方李智军、科恒股份、臻泰新能源、傅文伟、谢红根、泓科投资、张大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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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资光、廖扬青所持有的于本次发行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在满足以下条件后分两

次解除锁定： 

a、第一次解除锁定条件：合纵科技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

务所出具的湖南雅城2016 年和2017年《专项审核报告》已经披露；根据上述《专项

审核报告》，标的公司2016年实现的净利润大于2016年承诺净利润且2017年实现的净

利润大于2017年承诺净利润的90%。在满足上述解除锁定条件下，上述湖南雅城2017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在指定媒体披露后10个工作日后，李智军、谢红根、孙资光、

廖扬青本次解锁股份数不超过其于本次发行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55%；科恒股

份、臻泰新能源、傅文伟、泓科投资、张大星本次解锁股份数不超过其于本次发行

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37%。 

b、第二次解除锁定条件：合纵科技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

务所出具的湖南雅城2018年《专项审核报告》已经披露；根据上述《专项审核报告》，

标的公司2018年实现净利润大于2018年承诺净利润的85%。在满足上述解除锁定条

件下，上述湖南雅城2018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在指定媒体披露后10个工作日后，

李智军、谢红根、孙资光、廖扬青本次解锁股份数不超过其于本次发行中取得的上

市公司股份的45%；科恒股份、臻泰新能源、傅文伟、泓科投资、张大星本次解锁

股份数不超过其于本次发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35%。 

李智军、傅文伟、谢红根、张大星、孙资光、廖扬青在转让其于本次发行取得

的上市公司股份时如担任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职务，其减持股份数量还应

遵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限制性规定。 

李智军、科恒股份、臻泰新能源、傅文伟、谢红根、泓科投资、张大星、孙资

光、廖扬青承诺：如其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负有股份

补偿义务的，则其当期实际可转让股份数应以当期可转让股份数的最大数额扣减当

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如扣减后实际可转让股份数量小于或等于0的，则其当期实际可

转让股份数为0，且次年可转让股份数量还应扣减该差额的绝对值。 

湖南雅城交易对方因本次发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在解锁后减持时需遵守《公

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上

市公司《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若监管部门的监管意见或相关规定要求的锁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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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于本条约定的锁定期的，交易双方同意根据相关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意见和相关

规定进行相应调整，如果中国证监会对于上述锁定期安排有不同意见，其将按照中

国证监会的意见对上述锁定期安排进行修订并予执行。 

以上所述“本次发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包括锁定期内因上市公司就该等股

份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原因取得的股份。” 

B、江苏鹏创交易对方股份锁定安排如下： 

毛科娟、朱梅芬、金友功、叶勤、刘骐玮承诺：本次发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

自本次发行的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自本次发行

的股份登记至其名下届满36个月且其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第九

条的业绩补偿义务已履行完毕后，其可以转让取得的全部上市公司股票，在此之后

按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毛科娟、朱梅芬、金友功、叶勤、刘骐玮在转让其于本次发行获得的上市公司

股份时如担任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职务，其减持股份数量还应遵守《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的限制性规定。 

毛科娟、朱梅芬、金友功、叶勤、刘骐玮承诺：因本次发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

份在解锁后减持时需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若监管部门的监管意见或相

关规定要求的锁定期长于本条约定的锁定期的，交易双方同意根据相关证券监管部

门的监管意见和相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如果中国证监会对于上述锁定期安排有不

同意见，其将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意见对上述锁定期安排进行修订并予执行。 

以上所述“本次发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包括锁定期内因上市公司就该等股

份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原因取得的股份。 

（2）募集配套资金所涉及股份的锁定期 

刘泽刚、合纵投资拟以现金认购本次上市公司配套募集资金发行的股份，该部

分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不转让；其他认购方以现金认购本次上市公司

配套募集资金发行的股份，该部分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不转让。本次

发行完成后，由于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遵守上述锁

定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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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等监管机构对交易对象认购股份锁定期另有要求的，上述股份锁定

承诺根据监管机构意见进行调整。 

（3）其他股份锁定安排 

刘泽刚、韦强、张仁增、何昀、高星承诺其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登记日之

前所持有的合纵科技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不转让。如前述股份，因

上市公司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则增加部分股份亦遵守上述锁

定期安排。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对于本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锁定期及买卖另有规定或要求的，从其规定或要求。 

8、配套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配套募集资金将用于标的公司湖南雅城20,000吨磷酸铁在建项目、支付本

次交易的现金对价和相关交易税费，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占本次以发行股份方式

购买资产交易价格比例不超过100%。 

9、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标的资产损益的归属 

自基准日起至股权交割日止，湖南雅城在此期间产生的收益或因其他原因而增

加的净资产由上市公司享有；如湖南雅城在此期间产生亏损，则由湖南雅城交易对

方按照各自持股数量占湖南雅城持股总额的比例承担，湖南雅城交易对方应当于所

约定的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将亏损金额以现金方式补偿给湖南雅城。 

自基准日起至股权交割日止，江苏鹏创在此期间产生的收益或因其他原因而增

加的净资产由上市公司享有；如江苏鹏创在此期间产生亏损，则由江苏鹏创交易对

方按照各自持股数量占江苏鹏创持股总额的比例承担，江苏鹏创交易对方应当于所

约定的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将亏损金额以现金方式补偿给江苏鹏创。 

10、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份将在深交所上市。 

11、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限 

与本次发行股票议案有关的决议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

效。 

12、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股权交割日后，湖南雅城和江苏鹏创截至基准日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及基准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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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的净利润归上市公司所有。 

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由上市公司在本次交易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上

市公司本次交易完成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二、本次交易相关决策过程及批准文件 

湖南雅城全体股东于 2016 年 12 月 28 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

关议案；江苏鹏创全体股东于 2016 年 12 月 28 日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

关议案。 

上市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

交易的相关议案。 

上市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23 日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本次交易相关议案。 

上市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2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

改本次交易具体方案的相关议案。 

上市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13 日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修改本次交易具体方案的相关议案。 

上市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1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

改本次交易具体方案的相关议案。 

上市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2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的通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

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于 2017 年 6 月 2 日召开的 2017 年第 27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

审核，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通过。 

上市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24 日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向李智军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173

号），核准本次交易。 

本次重组决策与审批程序已履行完毕。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根据现行的相

关法律、法规，尚无涉及的其他必要的事前审批、核准或同意的事项、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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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经核查，2017 年 8 月 9 日，湖南雅城完成了由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

司的工商登记变更，并于 2017 年 8 月 10 日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过户事宜办理

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了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重新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6639829147）。湖南雅城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成，相关股权

已变更登记至合纵科技名下，合纵科技已持有湖南雅城 100%的股权。 

2017 年 8 月 4 日，江苏鹏创已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过户事宜办理了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并于当日取得了南京市高淳区行政审批局重新核发的《营业执照》（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8558862670P）。江苏鹏创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成，相关

股权已变更登记至合纵科技名下，合纵科技已持有江苏鹏创 100%的股权。 

四、本次交易实施后续事项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完成后，合纵科技尚需完成下列事项： 

1、合纵科技尚需按照《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向湖南雅城及江

苏鹏创全体股东发行股票并向深交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

办理相关登记和上市手续，并按约定向交易对方支付现金对价； 

2、合纵科技尚需在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期限内完成募集配套资金的非公开发行工

作，并完成相关新增股份的登记和上市手续。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

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 

3、合纵科技尚需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等事宜的变

更登记手续； 

4、合纵科技尚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就本次交易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本次交易相关各方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承诺事项。 

经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合纵科技本次交易已取得实施所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其待实施后续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纵科技本次交易实施后续事项在

合规性方面不存在实质障碍，相关后续事项不存在重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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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合纵科技本次交易已取得全部必要的授权和

批准，具备实施本次交易的法定条件。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过户情况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

合纵科技已合法取得标的资产的所有权。合纵科技本次交易实施后续事项在合规性

方面不存在实质障碍，相关后续事项不存在重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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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标的资产过户情况之独立财

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项目主办人：    

                罗红雨           刘铮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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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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